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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累计诉讼及仲裁概述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及控股公司

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发生累计诉讼、仲裁金额合计为 85,736.12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.17%。其中，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、仲裁

金额为 82,419.41 万元；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、仲裁金额为 3,316.71 万

元（本公司及控股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发生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统计表详见附

件）。 

二、已披露诉讼、仲裁进展情况说明 

本公司于 2019 年 6月 25 日披露的《关于大额未决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-63）、2020 年 9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97）、2021 年 6 月 1日披露的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

裁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48）以及相关定期报告中对本公司及控股公

司涉及诉讼、仲裁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公告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鉴于上述部分诉讼案件未判决，尚无法准确判断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

润的影响金额，本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发生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统计表 

         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董   事   局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



附件：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发生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统计表 

一、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作为原告（申请人）的大额诉讼、仲裁情况 

序

号 
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请求 

标的金额 

（万元） 
受理时间 受理机构 进展情况 

1  

深圳市康佳利

丰科技有限责

任公司 

深圳市耀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东升新罗

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弘耀鼎胜投

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、深圳祥瑞盈通投资

管理有限合伙企业、罗静霞、罗宗武、罗

宗银、罗造通、罗赛音 

合同纠纷 
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

及违约金 
15,453.44 2021.7 

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2  
河南新飞制冷

器具有限公司 

汕头市美森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美森源

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林元钦、黄瑞容、江

苏华东五金城有限公司、创富商贸广场房

产开发（惠州）有限公司 

委托合同

纠纷 

请求判令解除合同，被告

返还货款和支付违约金，

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

12,990.20 2021.8 
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3  
河南新飞制冷

器具有限公司 

深圳市美森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汕头市

美森科技有限公司、林元钦、黄瑞容、创

富商贸广场房产开发（惠州）有限公司 

委托合同

纠纷 

请求判令解除合同，被告

返还货款和支付违约金，

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

4,211.33 2021.8 
深圳市南山

区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4  
安徽康佳电子

有限公司 

深圳市美森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汕头市

美森科技有限公司、林元钦、黄瑞容、江

苏华东五金城有限公司 

委托合同

纠纷 

请求判令解除合同，被告

返还货款和支付违约金，

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

4,980.06 2021.8 
深圳市南山

区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5  
安徽康佳电子

有限公司 

汕头市美森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美森源

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林元钦、黄瑞容、江

苏华东五金城有限公司 

委托合同

纠纷 

请求判令解除合同，被告

返还货款和支付违约金，

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

7,958.82 2021.10 
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6 4 
海南康佳材料

科技有限公司 

汕头市美森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美森源

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江苏华东五金城有限

公司 

委托合同

纠纷 

请求判令解除合同，被告

返还货款和支付违约金，

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

6,806.60 2021.10 
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7  康佳集团股份 福安市新尚电子有限公司、福建兆冠工贸 侵犯商标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 3,000.00 2021.10 福州市中级 一审审理中 



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、金华市康佳医疗器械厂、王骏 权及不正

当竞争 

及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 

8  
康佳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 

罗造通、罗静霞、 罗宗银、罗宗武、深圳

市耀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回购纠纷 

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份

回购款及利息 
24,875.22 2021.11 

深圳市南山

区人民法院 
法院已受理 

小计 80,275.67 -- 

二、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作为被告（被申请人）的大额诉讼、仲裁情况 

1  

深圳康佳电子科技

有限公司、康佳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茂鑫源电子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
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

及逾期付款利息 
2,662.43 2021.7 

深圳市南山

区人民法院 
一审审理中 

小计 2,662.43 -- 

三、其他小额诉讼情况 

其他单笔在 2,000 万以下的小额诉讼（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、四川康佳智能终端科技有限公司、

广东兴达鸿业电子有限公司、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西高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康佳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）合计 

2,798.0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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